附件2：

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
甘肃省贫困儿童住院大病救治申报须知

1.资助对象为甘肃省籍16岁以下（1997年8月1日以后出生）需住院治疗（2012年8月15日后需住院治疗的患儿）的贫困家庭大病儿童，原则上只资助一次住院或手术医疗费用。

2.按照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有关要求，本项目只根据手术预算预付住院押金，不能后报销。

3.患儿的所有申报资料由患儿的法定监护人员负责填报，并保证所有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。

4.本申请表的递交并不代表获得资助。
5.项目领导组最终确定资助对象后由市州、县区团委负责通知患儿监护人。
6.对申报资料中出现的虚假、伪造或者隐瞒等行为，一经发现，将不予资助；如已获资助，将依法追索其所获得的全部资助款。
7.获得资助的患儿监护人有责任和义务提供必要的文字、照片、影像等资料，配合项目领导组的宣传和采访活动，并同意使用其照片、影像等资料。 
8.获得资助的患儿，出院后需提供出院通知书、出院明细账单及款项收据原件（病童出院的通知书、明细单和结账收据日期要相符，另外病童出院的收据只可以是一张票据）。

我确认已经阅读和知悉了以上全部条款，并同意所有申报规定。
患儿姓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患儿监护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